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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吳枝蓮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

官於民國113年5月20日所為111年度司執字第63021號裁定提出異

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該異議為有

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

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至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

件異議人就本院司法事務官民國113年5月20日所為111年度

司執字第63021號裁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收受該裁

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

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合，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坐落屏東縣○○鄉○○段000○000000○000

○0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445建號建物(含增建部分，下合稱

系爭不動產)，乃伊先前向相對人新年建設有限公司(下稱新

年公司)、吳枝蓮所購買，執行法院於113年4月29日核發執

行命令，除去伊就系爭不動產之占有使用關係，將使伊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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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蒙受損失，且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63021號民事執行事件

(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於113年3月27日進行第1次拍賣時，部

分房地業經拍定，拍定金額合計3,318萬6,888元，而相對人

陳玉琴對相對人新年公司、吳枝蓮之債權額僅有新臺幣3,25

0萬元，其可受分配之債權額已逾半數，抵押債權已可足額

確保。此外，系爭不動產之裝潢及增建部分，均係伊出資搭

設，並非抵押權效力所及，原裁定駁回伊之聲明異議，於法

未合，爰提出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按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得設定地

上權或其他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或成立租賃關係。但

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前項情形，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

受有影響者，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

之。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成立第

1項以外之權利者，準用前項之規定。民法第866條定有明

文。其第3項增訂意旨揭示：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

後，於同一不動產上，成立第1項以外之關係，如使用借貸

關係者，事所恆有。該等關係為債之關係，在理論上當然不

得對抗抵押權，但請求點交時，反須於取得強制執行名義

後，始得為之（強制執行法第99條第2項規定參照），與前2

項情形觀之，有輕重倒置之嫌，且將影響拍賣時應買者之意

願，為除去前述弊端，爰增訂第3項準用之規定。是以，不

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成立租賃關係

以外之得使用收益之債權，法院仍得除去該權利後拍賣之。

四、經查：　

(一)相對人陳玉琴執本院108年度潮訴字第1號假執行判決及109

年度司拍字第195號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本院

以109年度司執字第35402號民事執行事件，對相對人吳枝蓮

所有坐落屏東縣枋寮鄉新龍段473、473-47、499、499-1地

號等土地及相對人新年公司所有同段445建號等建物為強制

執行。上開土地及建物於111年10月26日特別變價程序後之

減價拍賣(第4次拍賣)，因無人應買，且債權人未聲明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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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經依強制執行法第95條第2項規定，視為撤回上開土地

及建物之強制執行。惟相對人陳玉琴於當日復具狀聲請對上

開土地及建物續為執行，而經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接續查封

上開土地及建物，並經執行法院於113年3月27日進行第1次

拍賣，其拍賣公告載明：本件建物為異議人基於買賣契約占

有使用，拍定後不點交等語。惟系爭不動產第1次拍賣因無

人應買，相對人陳玉琴於113年4月26日具狀聲請除去異議人

基於買賣契約之占有使用關係，執行法院因而於113年4月29

日核發執行命令，除去異議人就系爭不動產基於買賣契約之

占有使用關係等情，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明無

訛，堪信為真實。

(二)依系爭執行事件卷內所附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可知，系爭不

動產中之土地，經相對人吳枝蓮為相對人陳玉琴設定最高限

額抵押權，於106年3月29日辦畢登記(下稱系爭抵押權)。異

議人雖主張其係基於買賣契約占有使用系爭不動產，惟其未

主張並舉證證明其與相對人新年公司、吳枝蓮之買賣契約關

係，係成立於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前，且系爭不動產進行第

1次拍賣，無人應買，已如前述，而系爭抵押權雖未及於建

物部分，然異議人占有使用系爭不動產中之建物，勢必一併

利用土地，而影響系爭抵押權之實行，且第1次拍賣之拍定

金額經分配後，仍無法使相對人陳玉琴之債權受足額清償，

故執行法院依相對人陳玉琴之聲請，除去異議人就系爭不動

產基於買賣契約之占有使用關係，並無違誤。原裁定駁回異

議人之異議，於法無違，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

棄，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茂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3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房柏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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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5月20日所為111年度司執字第63021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該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至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異議人就本院司法事務官民國113年5月20日所為111年度司執字第63021號裁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收受該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合，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坐落屏東縣○○鄉○○段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445建號建物(含增建部分，下合稱系爭不動產)，乃伊先前向相對人新年建設有限公司(下稱新年公司)、吳枝蓮所購買，執行法院於113年4月29日核發執行命令，除去伊就系爭不動產之占有使用關係，將使伊之權益蒙受損失，且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63021號民事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於113年3月27日進行第1次拍賣時，部分房地業經拍定，拍定金額合計3,318萬6,888元，而相對人陳玉琴對相對人新年公司、吳枝蓮之債權額僅有新臺幣3,250萬元，其可受分配之債權額已逾半數，抵押債權已可足額確保。此外，系爭不動產之裝潢及增建部分，均係伊出資搭設，並非抵押權效力所及，原裁定駁回伊之聲明異議，於法未合，爰提出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按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得設定地上權或其他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或成立租賃關係。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前項情形，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受有影響者，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之。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成立第1項以外之權利者，準用前項之規定。民法第866條定有明文。其第3項增訂意旨揭示：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成立第1項以外之關係，如使用借貸關係者，事所恆有。該等關係為債之關係，在理論上當然不得對抗抵押權，但請求點交時，反須於取得強制執行名義後，始得為之（強制執行法第99條第2項規定參照），與前2項情形觀之，有輕重倒置之嫌，且將影響拍賣時應買者之意願，為除去前述弊端，爰增訂第3項準用之規定。是以，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成立租賃關係以外之得使用收益之債權，法院仍得除去該權利後拍賣之。
四、經查：　
(一)相對人陳玉琴執本院108年度潮訴字第1號假執行判決及109年度司拍字第195號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本院以109年度司執字第35402號民事執行事件，對相對人吳枝蓮所有坐落屏東縣枋寮鄉新龍段473、473-47、499、499-1地號等土地及相對人新年公司所有同段445建號等建物為強制執行。上開土地及建物於111年10月26日特別變價程序後之減價拍賣(第4次拍賣)，因無人應買，且債權人未聲明承受，經依強制執行法第95條第2項規定，視為撤回上開土地及建物之強制執行。惟相對人陳玉琴於當日復具狀聲請對上開土地及建物續為執行，而經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接續查封上開土地及建物，並經執行法院於113年3月27日進行第1次拍賣，其拍賣公告載明：本件建物為異議人基於買賣契約占有使用，拍定後不點交等語。惟系爭不動產第1次拍賣因無人應買，相對人陳玉琴於113年4月26日具狀聲請除去異議人基於買賣契約之占有使用關係，執行法院因而於113年4月29日核發執行命令，除去異議人就系爭不動產基於買賣契約之占有使用關係等情，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明無訛，堪信為真實。
(二)依系爭執行事件卷內所附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可知，系爭不動產中之土地，經相對人吳枝蓮為相對人陳玉琴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於106年3月29日辦畢登記(下稱系爭抵押權)。異議人雖主張其係基於買賣契約占有使用系爭不動產，惟其未主張並舉證證明其與相對人新年公司、吳枝蓮之買賣契約關係，係成立於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前，且系爭不動產進行第1次拍賣，無人應買，已如前述，而系爭抵押權雖未及於建物部分，然異議人占有使用系爭不動產中之建物，勢必一併利用土地，而影響系爭抵押權之實行，且第1次拍賣之拍定金額經分配後，仍無法使相對人陳玉琴之債權受足額清償，故執行法院依相對人陳玉琴之聲請，除去異議人就系爭不動產基於買賣契約之占有使用關係，並無違誤。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於法無違，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茂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房柏均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7號
異  議  人  黃瓊慧  
相  對  人  陳玉琴  
            新年建設有限公司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吳枝蓮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
官於民國113年5月20日所為111年度司執字第63021號裁定提出異
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
    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該異議為有理
    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至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
    異議人就本院司法事務官民國113年5月20日所為111年度司
    執字第63021號裁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收受該裁定
    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
    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合，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坐落屏東縣○○鄉○○段000○000000○000○00000
    地號土地及同段445建號建物(含增建部分，下合稱系爭不動
    產)，乃伊先前向相對人新年建設有限公司(下稱新年公司)
    、吳枝蓮所購買，執行法院於113年4月29日核發執行命令，
    除去伊就系爭不動產之占有使用關係，將使伊之權益蒙受損
    失，且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63021號民事執行事件(下稱系
    爭執行事件)於113年3月27日進行第1次拍賣時，部分房地業
    經拍定，拍定金額合計3,318萬6,888元，而相對人陳玉琴對
    相對人新年公司、吳枝蓮之債權額僅有新臺幣3,250萬元，
    其可受分配之債權額已逾半數，抵押債權已可足額確保。此
    外，系爭不動產之裝潢及增建部分，均係伊出資搭設，並非
    抵押權效力所及，原裁定駁回伊之聲明異議，於法未合，爰
    提出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按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得設定地
    上權或其他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或成立租賃關係。但
    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前項情形，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
    受有影響者，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之
    。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成立第1
    項以外之權利者，準用前項之規定。民法第866條定有明文
    。其第3項增訂意旨揭示：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
    於同一不動產上，成立第1項以外之關係，如使用借貸關係
    者，事所恆有。該等關係為債之關係，在理論上當然不得對
    抗抵押權，但請求點交時，反須於取得強制執行名義後，始
    得為之（強制執行法第99條第2項規定參照），與前2項情形
    觀之，有輕重倒置之嫌，且將影響拍賣時應買者之意願，為
    除去前述弊端，爰增訂第3項準用之規定。是以，不動產所
    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成立租賃關係以外之
    得使用收益之債權，法院仍得除去該權利後拍賣之。
四、經查：　
(一)相對人陳玉琴執本院108年度潮訴字第1號假執行判決及109
    年度司拍字第195號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本院
    以109年度司執字第35402號民事執行事件，對相對人吳枝蓮
    所有坐落屏東縣枋寮鄉新龍段473、473-47、499、499-1地
    號等土地及相對人新年公司所有同段445建號等建物為強制
    執行。上開土地及建物於111年10月26日特別變價程序後之
    減價拍賣(第4次拍賣)，因無人應買，且債權人未聲明承受
    ，經依強制執行法第95條第2項規定，視為撤回上開土地及
    建物之強制執行。惟相對人陳玉琴於當日復具狀聲請對上開
    土地及建物續為執行，而經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接續查封上
    開土地及建物，並經執行法院於113年3月27日進行第1次拍
    賣，其拍賣公告載明：本件建物為異議人基於買賣契約占有
    使用，拍定後不點交等語。惟系爭不動產第1次拍賣因無人
    應買，相對人陳玉琴於113年4月26日具狀聲請除去異議人基
    於買賣契約之占有使用關係，執行法院因而於113年4月29日
    核發執行命令，除去異議人就系爭不動產基於買賣契約之占
    有使用關係等情，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明無訛，
    堪信為真實。
(二)依系爭執行事件卷內所附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可知，系爭不
    動產中之土地，經相對人吳枝蓮為相對人陳玉琴設定最高限
    額抵押權，於106年3月29日辦畢登記(下稱系爭抵押權)。異
    議人雖主張其係基於買賣契約占有使用系爭不動產，惟其未
    主張並舉證證明其與相對人新年公司、吳枝蓮之買賣契約關
    係，係成立於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前，且系爭不動產進行第
    1次拍賣，無人應買，已如前述，而系爭抵押權雖未及於建
    物部分，然異議人占有使用系爭不動產中之建物，勢必一併
    利用土地，而影響系爭抵押權之實行，且第1次拍賣之拍定
    金額經分配後，仍無法使相對人陳玉琴之債權受足額清償，
    故執行法院依相對人陳玉琴之聲請，除去異議人就系爭不動
    產基於買賣契約之占有使用關係，並無違誤。原裁定駁回異
    議人之異議，於法無違，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
    棄，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茂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房柏均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7號
異  議  人  黃瓊慧  
相  對  人  陳玉琴  
            新年建設有限公司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吳枝蓮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5月20日所為111年度司執字第63021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該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至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異議人就本院司法事務官民國113年5月20日所為111年度司執字第63021號裁定（下稱原裁定），異議人於收受該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合，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坐落屏東縣○○鄉○○段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445建號建物(含增建部分，下合稱系爭不動產)，乃伊先前向相對人新年建設有限公司(下稱新年公司)、吳枝蓮所購買，執行法院於113年4月29日核發執行命令，除去伊就系爭不動產之占有使用關係，將使伊之權益蒙受損失，且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63021號民事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於113年3月27日進行第1次拍賣時，部分房地業經拍定，拍定金額合計3,318萬6,888元，而相對人陳玉琴對相對人新年公司、吳枝蓮之債權額僅有新臺幣3,250萬元，其可受分配之債權額已逾半數，抵押債權已可足額確保。此外，系爭不動產之裝潢及增建部分，均係伊出資搭設，並非抵押權效力所及，原裁定駁回伊之聲明異議，於法未合，爰提出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按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得設定地上權或其他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或成立租賃關係。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前項情形，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受有影響者，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之。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成立第1項以外之權利者，準用前項之規定。民法第866條定有明文。其第3項增訂意旨揭示：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成立第1項以外之關係，如使用借貸關係者，事所恆有。該等關係為債之關係，在理論上當然不得對抗抵押權，但請求點交時，反須於取得強制執行名義後，始得為之（強制執行法第99條第2項規定參照），與前2項情形觀之，有輕重倒置之嫌，且將影響拍賣時應買者之意願，為除去前述弊端，爰增訂第3項準用之規定。是以，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成立租賃關係以外之得使用收益之債權，法院仍得除去該權利後拍賣之。
四、經查：　
(一)相對人陳玉琴執本院108年度潮訴字第1號假執行判決及109年度司拍字第195號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本院以109年度司執字第35402號民事執行事件，對相對人吳枝蓮所有坐落屏東縣枋寮鄉新龍段473、473-47、499、499-1地號等土地及相對人新年公司所有同段445建號等建物為強制執行。上開土地及建物於111年10月26日特別變價程序後之減價拍賣(第4次拍賣)，因無人應買，且債權人未聲明承受，經依強制執行法第95條第2項規定，視為撤回上開土地及建物之強制執行。惟相對人陳玉琴於當日復具狀聲請對上開土地及建物續為執行，而經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接續查封上開土地及建物，並經執行法院於113年3月27日進行第1次拍賣，其拍賣公告載明：本件建物為異議人基於買賣契約占有使用，拍定後不點交等語。惟系爭不動產第1次拍賣因無人應買，相對人陳玉琴於113年4月26日具狀聲請除去異議人基於買賣契約之占有使用關係，執行法院因而於113年4月29日核發執行命令，除去異議人就系爭不動產基於買賣契約之占有使用關係等情，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明無訛，堪信為真實。
(二)依系爭執行事件卷內所附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可知，系爭不動產中之土地，經相對人吳枝蓮為相對人陳玉琴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於106年3月29日辦畢登記(下稱系爭抵押權)。異議人雖主張其係基於買賣契約占有使用系爭不動產，惟其未主張並舉證證明其與相對人新年公司、吳枝蓮之買賣契約關係，係成立於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前，且系爭不動產進行第1次拍賣，無人應買，已如前述，而系爭抵押權雖未及於建物部分，然異議人占有使用系爭不動產中之建物，勢必一併利用土地，而影響系爭抵押權之實行，且第1次拍賣之拍定金額經分配後，仍無法使相對人陳玉琴之債權受足額清償，故執行法院依相對人陳玉琴之聲請，除去異議人就系爭不動產基於買賣契約之占有使用關係，並無違誤。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於法無違，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茂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房柏均


